2011年莘县公开招考教育、卫生技术人员
岗位要求

    一、教师岗位要求

符合招考简章规定的基本报考条件。

如对教师岗位报名资格有疑问，可拨打咨询电话：7312949    教育局政工科
二、卫生技术人员岗位要求

除具备简章规定的基本条件为，还需符合以下岗位专业要求：

1、临床岗位专业要求

全科医学、内科学、外科学、妇科学、儿科学、耳鼻喉科学、眼科学、批复性病科学、肿瘤科学、康复医学。

2、麻醉岗位专业要求

麻醉学

3、护理岗位专业要求

助产、高级护理

4、影像岗位专业要求

医学影像

5、检验岗位专业要求

医学检验

6、口腔岗位专业要求

口腔医学、口腔医学技术

7、中医岗位专业要求

针炙推拿、骨伤学、中西医结合

8、药剂岗位专业要求

药剂、药学

9、预防岗位专业要求

预防医学

10、医疗器械维修岗位专业要求

医疗器械维修

如对卫生专业技术岗位报名资格有疑问，可拨打咨询电话：13181057656     卫生局政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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